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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爱心基金丢失后，13岁少年背负“小偷”之名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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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比猪还笨!”“你简
直就是个废物!”“你缺心眼

啊!”……这些老师用来批评
孩子的语言似乎司空见惯，
但根据22日首次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修订草案，学校老师若
针对未成年人说出类似的侮
辱性语言，将会受到惩处。

草案规定，学校的教职
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

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
体罚、变相体罚或者有其他

侮辱人格尊严的言行。
草案规定，学校的教职

工若违反上述规定，将由其
所在的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
令改正；情节较重的，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造成
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针对目前中小学生日益
加重的学习负担，未成年人

保护法修订草案规定，无特
殊情况，学校不得延长未成
年学生在校学习时间。

草案还规定，学校要与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
合，保证未成年人必要的睡

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草
案规定，学校对未成年人和

本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发生
人身伤害事故的，应当及时
救护，妥善处理，并按照有关
规定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
发生治安案件或者涉嫌刑事
案件的，应当立即报警。

为切实推动保护未成年
人工作的贯彻落实，未成年

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进一步明
确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执法
主体的地位和责任。

草案规定，国务院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有关部
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
度计划，相关经费纳入本级政
府预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构指
导、监督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

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草案规定，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
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
以劝诫、制止；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共场所和学校发生
重大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
护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

法修订草案作出上述规定。
未成年人优先的基本含

义是，对他们的权利，对他们
的生存、保护和发展给予高

度优先，无论任何机构、任何
情况，都应该把未成年人放

在最优先考虑的地位。在
“家庭保护”一章，增加了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
注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状况
和行为习惯”的内容。

针对现行法律未对未
成年人享有权利作出明确

规定的状况，未成年人保护
法修订草案明确规定，未成
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
受保护权、参与权和受教育
权等权利。

生存权是指未成年人享
有其固有的生命权、健康权

和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
利；发展权是指充分发展其
体能和智能的权利；受保护

权是指不受歧视、虐待和忽
视的权利。

而参与权则是指参与家
庭和社会生活，并就影响他
们生活的事项发表意见的
权利。

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
权和参与权是对联合国通过
的儿童权利公约有关规定的

概括。《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01-2010)》和“十一五”
规划也采纳了这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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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

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
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
志。草案同时规定，任何人不得
在学校的教室、寝室、活动室和
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
吸烟、饮酒。向未成年人出售烟
酒，或者没有在显著位置设置

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标志
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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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挽救失足青少年，预防
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未成

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
立“工读学校”，当地教育部
门应对其加强指导和管理，保
障其办学条件。

草案规定，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置矫

治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专
门学校，并保障办学条件。教育
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这类专门
学校的管理和指导。公安机关
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明确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

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等法律法规禁止未成年人
进入的场所，经营者应当在显
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
志，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对
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
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草案同时规定，对违反上
述规定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或者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为更好地适应对未成年
人进行司法保护的需要，未成

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规定，人
民法院需设立审理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的专门机构。

草案规定，人民法院根据
需要设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
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的
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公安

机关、人民检察院可以相应设
立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机
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

之外，草案规定，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
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刑
事案件，应当保护被害人的隐

私和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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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28日，刘秋

花依通知参加了儿子王林班
里的家长会。会后，王林的班
主任刘丽霞将刘秋花单独留
下谈话，“她说，半年以前班
上的40元爱心基金丢了，有
同学看到王林去爱心基金箱
前看过，希望我回去做一下

王林的思想工作。”
回到家后，刘秋花直接

询问儿子，“他脸一下涨得通
红，‘哇’地大哭起来，咬着
牙说：‘妈，我没偷，你连自己

的儿子都信不过吗？’”依着
母亲的直觉，刘相信了儿子
的清白。

次日，王林父亲王振森
与妻子来到学校，找到副校
长王世华，但刘丽霞并没将

丢钱的事向学校汇报。王世
华叫来刘丽霞，刘丽霞说她
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因为王
林曾拿过同学的钢笔。王林
这样解释拿钢笔的事：邻桌
同学吴某买了支新钢笔，王

林课间拿去看，吴某不让，两
人发生争执。

当天下午第四节自习
课，刘丽霞将一摞白纸条发
到每个学生手中后，说：“王
林的家长想知道半年前丢
的爱心基金是谁偷了，你们
认为是谁，就写谁。”

12月2日，王振森与唐
山电视台记者见到了选票，
全班43张纸条，“签名的20
张，匿名的17张，其余空白，
里面大体内容是‘同意老师
意见’，或者‘同意老师意

见，钱是王林偷的’。”
选票风波后，王林神情

恍惚地回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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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森夫妇第二天下午

再次找到学校，要求老师为
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
班里采用“选小偷”的方式
认定王林偷窃的行为向孩子
公开道歉，为他恢复名誉，但
在王林看来，父亲这样的行
为似乎形成了一种恶性循

环。“我爸一找校长，她(!"

#)就在上课时当着全班同
学的面说你家长又来了，再
来我起诉你们去；有时忽然
走到我旁边，一直看着我讲
课，持续好几分钟。”
“他回到家，也不吱声，

有一次他说自己不想活
了。”儿子的反应令母亲刘
秋花内心焦灼万分。

次日，王振森到古冶区

政府、古冶区教育局反映情
况，2004年12月13日，唐山市
31中作出决定，免去刘丽霞
初二(2)班班主任的职务。

当天下午放学后，王林
在回家途中遭到5个同班男
生的围殴，其中一人是刘丽

霞的亲表弟。之后，王振森
带着儿子再次向唐山市古
冶区教育局反映情况。

2005年1月17日，王振
森收到古冶区教育局的答复
意见书，答复中称，家长所说
选小偷一事并不成立，而刘

丽霞已于2004年12月2日、
12月30日分别在学校和教育
局两次向王林家长道歉。

王振森称，“我们要的
是刘丽霞在全班范围内对

孩子道歉，恢复孩子名誉，
但学校一直不同意。”王林
从此再不愿返回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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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25日，王林

一家三口来到唐山市教育
局上访，之后，由于父母身
体状况不好，14岁的王林便
自己上访。但每一次的结果
都是，教育局电话通知31中
派人将王林接走。2005年4
月19日，王林第五次单独去

市教育局上访，“那天接我
的人是副校长毕国利、教导
处主任段成刚、副主任郭林
喜和教师刘秀丽。”王林回
忆，“上车后，毕国利回头朝
我左脸就是一巴掌，并骂

道：‘让你个混蛋上访’。”
2005年9月2日，王林向

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提
交民事诉状，要求毕国利赔
偿并赔礼道歉。法院以证据
不足驳回他的诉讼请求，王
林随后提出上诉。

2006年7月26日，记者

在现任古冶区一所成人教
育学校副校长的毕国利家

中，看到唐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二审判决书，二审判决
于2006年1月26日作出，结
果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但王林一家对这份早已作
出的判决并不知情。

毕国利称，在王林事件
的处理过程中，每个参与领
导都有委屈，包括自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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